
开发区幼儿园新建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A3304240590001010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开发区幼儿园新建工程已由海盐县发展和改

革局以盐发改投〔2020〕388 号文件批准建设，招标人为海

盐县人民政府西塘桥街道办事处，建设资金来自县财政补助

及业主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

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位于海盐经济开发区（西塘桥街道），东

临海景大道，南临西塘路，西至规划建设用地，北至海景北

苑。

2.2 建设规模：用地面积为 9580 平方米（约 14.37 亩），

总建筑面积 10972.67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897.0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3075.62 平方米。

2.3 概算投资（工程费用）：4549.95 万元。

2.4 计划工期：500 日历天。

2.5 招标范围：教学楼、地下室、室外工程等所有建安工

程，包括但不限于土建、电气、给排水、暖通、消防、二次

装修、智能化、直饮水、充电桩、景观绿化、围墙、道路、

雨污（废）水系统、室外安装等，详见设计图纸、工程量清

单及合同条款所包含的相关施工范围与承包内容。

2.6 标段划分：一个合同段。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

级（含）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

的施工能力，其中投标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二级

建造师（含）以上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详见本公告附件一“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标准”。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

下列要求： / 。

3.3 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或具有直接管理和被

管理关系的母子公司，或同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的两个及两个以上法人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

标，否则均按废标处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直接

监管的中央企业不属于本条款规定的“母公司”，其一级子

公司可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但同属一个子公司的二级子公

司不得同时对同一标段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本工程实行资格后审，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0 年 9

月 9 日 09 时 00 分至 2020 年 9 月 29 日 09 时 00 分，请各投

标人登陆海盐公共资源（要素）交易信息网

（http://hy.jxzbtb.cn）”自行下载招标文件和施工图纸

等相关资料。

5.现场踏勘与投标预备会

http://hy.jxzbtb.cn/


5.1 现场踏勘时间： / ；地点： / 。

5.2 投标预备会时间： / ；地点： / 。

6.投标保证金和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保证金：50 万元，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支付。

6.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0 年 9

月 29 日 09 时 00 分，地点为海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

320 室（海盐县海政路 333 号）。

6.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不予受理。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标公告及相关信息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浙江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浙江政务服务网）

http://zjpubservice.zjzwfw.gov.cn、海盐公共资源（要

素）交易信息网（http://hy.jxzbtb.cn）上发布。投标单

位请在海盐公共资源（要素）交易信息网

（http://hy.jxzbtb.cn）登录入口上操作。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盐县人民政府西塘桥街道办事处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圣加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海盐大桥新区海港大道 1816 号

地 址：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北路 279 号五楼

http://zjpubservice.zjzwfw.gov.cn/


邮 编：314311 邮 编：314300

联系人： 肖磊

联系人：叶东方

电 话：0573-86800027

电 话：0573-86180050

传 真： / 传 真：

0573-86180050

2020 年 9 月 9 日



附件一：

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标准

序号 项目内容 合格条件

1 营业执照 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提供加盖投标人公章的复印件）

2 资质等级证书
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以上资质（提供的资料见备注

2）

3
安全生产许可

证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的资料见备注 2）

4
“三类人员”

要求

具有企业主要负责人（包括企业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

安全生产的副经理以及企业技术负责人等四岗位人员）的“三类人

员”A类证书，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和企业技术

负责人的任职文件，拟派项目经理的“三类人员”B类证书，拟派

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至少 2人）的“三类人员”C

类证书。拟派的 B 类人员不能与 C 类人员为同一人。提供的资料见

备注 2

5 项目经理资格 具有建筑工程二级建造师（含）以上资格（提供的资料见备注 2）

6
项目经理施工

业绩
业绩不作要求。

7 企业施工业绩 业绩不作要求。

8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要求：具有 800 万元（含）以上的流动资金可投入本工

程，附招标公告日期后的银行资金存款证明（或银行对账单） (提

供复印件)。

9

投标截止日前

近三个月内的

社会保险缴纳

证明

委托代理人及拟派项目经理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社会保险必须是

以投标人名义缴纳，证明由社保部门出具）（提供复印件）

10
省外进浙备案

证明

省外企业须提交有效期内的《省外企业进浙承接业务备案证明》（提

供复印件）

11
无行贿犯罪记

录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和项目经理近 3 年（2017 年 9 月 1 日以来）

无行贿犯罪记录。（由投标人自行承诺）

12
没有被限制投

标
投标人没有被有关部门限制、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

13 联合体投标 不接受

14
其他强制性资

格条件

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

惩戒”记录。（提供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日内任意时

间的“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投标人信用查

询网页截图。（以开标当日评标委员会核实的查询结果为准））



注：1、评标委员会按以上《资格审查强制性资格条件标准》每一项进行核查，如有一项不符合要求，

则投标人的资格审查不通过，对不通过的投标人其投标文件不再进行后续评审。

2、资质等级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三类人员”资格证书、项目经理证书可提供加盖投标人

公章的复印件或以带二维码的网络打印件代替，且打印件需在有效期内。


